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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 第 13 号

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,促进铅锌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,加强环境保护,综合利用资源,进一步提高准入门槛,规范铅锌行业的投资

行为,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,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,我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《铅锌行业准入条件》,现予

以公告。

各有关部门在对铅锌矿山、冶炼、再生利用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核准、备案管理、土地供应、工商注册登记、环境影响评价、

信贷融资等工作中要以行业准入条件为依据。

附件：《铅锌行业准入条件》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二○○七年三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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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铅锌行业准入条件

为加快结构调整，规范铅锌行业的投资行为，促进我国铅

锌工业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

策，制定铅锌行业准入条件。

一、 企业布局及规模和外部条件要求

新建或者改、扩建的铅锌矿山、冶炼、再生利用项目必须符

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，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土地供应

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。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

“三同时”验收制度。

各地要按照生态功能区划的要求，对优化开发、重点开发的

地区研究确定不同区域的铅锌冶炼生产规模总量，合理选择铅锌

冶炼企业厂址。在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或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自然保护区、生态功能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，大中城市及其近郊，

居民集中区、疗养地、医院和食品、药品等对环境条件要求高的

企业周边 1公里内，不得新建铅锌冶炼项目，也不得扩建除环保

改造外的铅锌冶炼项目。再生铅锌企业厂址选择还要按《危险废

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484-2001）中焚烧厂选址原则要求

进行。

新建铅、锌冶炼项目，单系列铅冶炼能力必须达到 5 万吨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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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（不含 5 万吨）以上；单系列锌冶炼规模必须达到 10 万吨/

年及以上，落实铅锌精矿、交通运输等外部生产条件，新建铅锌

冶炼项目企业自有矿山原料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允许符合有关政

策规定企业的现有生产能力通过升级改造淘汰落后工艺改建为

单系列铅熔炼能力达到 5 万吨/年（不含 5 万吨）以上、单系列

锌冶炼规模达到 10 万吨/年及以上。

现有再生铅企业的生产准入规模应大于 10000 吨/年；改造、

扩建再生铅项目，规模必须在 2 万吨/年以上；新建再生铅项目，

规模必须大于 5 万吨/年。鼓励大中型优势铅冶炼企业并购小型

再生铅厂与铅熔炼炉合并处理或者附带回收处理再生铅。

开采铅锌矿资源，应遵守《矿产资源法》及相关管理规定，

依法申请采矿许可证。采矿权人应严格按照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

进行开采，严禁无证勘查开采、乱采滥挖和破坏浪费资源。国土

资源管理部门要严格规范铅锌矿勘查采矿审批制度。按照法律法

规和有关规定，严格探矿权、采矿权的出让方式和审批权限，严

禁越权审批，严禁将整装矿床分割出让。

新建铅锌矿山最低生产建设规模不得低于单体矿 3 万吨/年

（100 吨/日），服务年限必须在 15 年以上，中型矿山单体矿生

产建设规模应大于 30 万吨/年（1000 吨/日）。

采用浮选法选矿工艺的选矿企业处理矿量必须在 1000 吨/

日以上。

矿山投资项目，必须按照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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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公布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要求办理，总投资 5 亿元及以上

的矿山开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，其他矿山开发项目

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。

铅锌矿山、冶炼、再生利用项目资本金比例要达到 35%及以

上。

二、 工艺和装备

新建铅冶炼项目，粗铅冶炼须采用先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

的富氧底吹强化熔炼或者富氧顶吹强化熔炼等生产效率高、能耗

低、环保达标、资源综合利用效果好的先进炼铅工艺和双转双吸

或其他双吸附制酸系统。新建锌冶炼项目，硫化锌精矿焙烧必须

采用硫利用率高、尾气达标的沸腾焙烧工艺；单台沸腾焙烧炉炉

床面积必须达到 109 平方米及以上，必须配备双转双吸等制酸系

统。

必须有资源综合利用、余热回收等节能设施。烟气制酸严禁

采用热浓酸洗工艺。冶炼尾气余热回收、收尘或尾气低二氧化硫

浓度治理工艺及设备必须满足国家《节约能源法》、《清洁生产促

进法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。利用火法冶金工艺进

行冶炼的，必须在密闭条件下进行，防止有害气体和粉尘逸出，

实现有组织排放；必须设置尾气净化系统、报警系统和应急处理

装置。利用湿法冶金工艺进行冶炼，必须有排放气体除湿净化装

置。

发展循环经济，支持铅锌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，提高铅再生

回收企业的技术和环保水平，走规模化、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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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及现有再生铅锌项目，废杂铅锌的回收、处理必须采用先进

的工艺和设备。再生铅企业必须整只回收废铅酸蓄电池，按照《危

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中的有关要求贮存，

并使用机械化破碎分选，将塑料、铅极板、含铅物料、废酸液分

别回收、处理，破碎过程中采用水力分选的，必须做到水闭路循

环使用不外泄。对分选出的铅膏必须进行脱硫预处理（或送硫化

铅精矿冶炼厂合并处理），脱硫母液必须进行处理并回收副产品。

不得带壳直接熔炼废铅酸蓄电池。熔炼、精炼必须采用国际先进

的短窑设备或等同设备，熔炼过程中加料、放料、精炼铸锭必须

采用机械化操作。禁止对废铅酸蓄电池进行人工破碎和露天环境

下进行破碎作业。禁止利用直接燃煤的反射炉建设再生铅、再生

锌项目。

强化再生锌资源的回收管理工作，集中处理回收的镀锌铁皮

及其他镀锌钢材，有效回收其中的锌、铅、锑等二次金属。鼓励

针对回收干电池中二次金属的研发、建厂工作，工厂生产规模暂

不设限。

新建大中型铅锌矿山要采用适合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的先进

采矿方法，尽量采用大型设备，适当提高自动化水平。选矿须采

用浮选工艺。

按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05 年本）》等产业政策规

定，立即淘汰土烧结盘、简易高炉、烧结锅、烧结盘等落后方式

炼铅工艺及设备，以及用坩埚炉熔炼再生铅工艺，用土制马弗炉、

马槽炉、横罐、小竖罐等进行还原熔炼再以简易冷凝设施回收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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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落后方式炼锌或氧化锌的工艺。禁止新建烧结机—鼓风炉炼铅

企业，在 2008 年底前淘汰经改造后虽然已配备制酸系统但尾气

及铅尘污染仍达不到环保标准的烧结机炼铅工艺。

三、 能源消耗

新建铅冶炼综合能耗低于 600千克标准煤/吨；粗铅冶炼综

合能耗低于 450千克标准煤/吨，粗铅冶炼焦耗低于 350千克/吨，

电铅直流电耗降低到 120千瓦时/吨。新建锌冶炼电锌工艺综合

能耗低于 1700千克标准煤/吨，电锌生产析出锌电解直流电耗低

于 2900千瓦时/吨，锌电解电流效率大于 88%；蒸馏锌标准煤耗

低于 1600千克/吨。

现有铅冶炼企业：综合能耗低于 650千克标准煤/吨；粗铅

冶炼综合能耗低于 460千克标准煤/吨，粗铅冶炼焦耗低于 360

千克/吨，电铅直流电耗降低到 121千瓦时/吨，铅电解电流效率

大于 95%。现有锌冶炼企业：精馏锌工艺综合能耗低于 2200千

克标准煤/吨，电锌工艺综合能耗低于 1850千克标准煤/吨，蒸馏

锌工艺标准煤耗低于 1650千克/吨，电锌直流电耗降低到 3100

千瓦时/吨以下，电解电流效率大于 87%。现有冶炼企业要通过

技术改造节能降耗，在“十一五”末达到新建企业能耗水平。

新建及现有再生铅锌项目，必须有节能措施，采用先进的工

艺和设备，确保符合国家能耗标准。再生铅冶炼能耗应低于 130

千克标准煤/吨铅，电耗低于 100 千瓦时/吨铅。

铅锌坑采矿山原矿综合能耗要低于 7.1 千克标准煤/吨矿、

露采矿山铅锌矿综合能耗要低于 1.3 千克标准煤/吨矿。铅锌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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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综合能耗要低于 14 千克标准煤/吨矿。矿石耗用电量低于 45

千瓦时/吨。

四、 资源综合利用

新建铅冶炼项目：总回收率达到 96.5%，粗铅熔炼回收率大

于 97%、铅精炼回收率大于 99%；总硫利用率大于 95%，硫捕

集率大于 99%；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95%以上。新建锌冶炼项目：

冶炼总回收率达到 95%；蒸馏锌冶炼回收率达到 98%，电锌回收

率（湿法）达到 95%；总硫利用率大于 96%，硫捕集率大于 99%；

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 95%以上。

所有铅锌冶炼投资项目必须设计有价金属综合利用建设内

容。回收有价伴生金属的覆盖率达到 95%。

现有铅锌冶炼企业：铅冶炼总回收率达到 95%以上，粗铅冶

炼回收率 96%以上；总硫利用率达到 94%以上，硫捕集率达 96%

以上；水循环利用率90 %以上。锌冶炼蒸馏锌总回收率达到96%，

精馏锌总回收率达到 94%，电锌总回收率达到 93%以上；硫的利

用率达到 96%（ISP法达到 94%）以上，硫的总捕集率达 99%以

上；水循环利用率 90 %以上。现有铅锌冶炼企业通过技术改造

降低资源消耗，在“十一五”末达到新建企业标准。

新建再生铅企业铅的总回收率大于 97%，现有再生铅企业铅

的总回收率大于 95%，冶炼弃渣中铅含量小于 2%，废水循环利

用率大于 90%。

铅锌采矿损失率坑采（地下矿）不超过 10%、露采（露天矿）

不超过 5%，采矿贫化率坑采（地下矿）不超过 10%、露采（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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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矿）不超过 4.5%。硫化矿选矿铅金属实际回收率达到 87%、

选矿锌金属实际回收率达到 90%以上，混合（难选）矿铅、锌金

属回收率均在 85%以上，平均每吨矿石耗用电量低于 35千瓦时，

耗用水量低于 4吨/吨矿，废水循环利用率大于 75%。禁止建设

资源利用率低的铅锌矿山及选矿厂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审批采

矿权申请时，应严格审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，铅锌矿的实际

采矿损失率、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不得低于批准的设计标准。

五、 环境保护

铅锌冶炼及矿山采选污染物排放要符合国家《工业炉窑大气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9078-1996）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、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、固体

废物污染防治法律法规、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的有关要求和有关地

方标准的规定。防止铅冶炼二氧化硫及含铅粉尘污染以及锌冶炼

热酸浸出锌渣中汞、镉、砷等有害重金属离子随意堆放造成的污

染。确保二氧化硫、粉尘达标排放。严禁铅锌冶炼厂废水中重金

属离子、苯和酚等有害物质超标排放。待《有色金属工业污染物

排放标准—铅锌工业》发布后按新标准执行。

铅锌冶炼项目的原料处理、中间物料破碎、熔炼、装卸等所

有产生粉尘部位，均要配备除尘及回收处理装置进行处理，并安

装经环保总局指定的环境监测仪器检测机构适用性检测合格的

自动监控系统进行监测。

新建及现有再生铅锌项目，废杂铅锌的回收、处理必须采用

先进的工艺和设备确保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和有关地方标准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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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严禁将蓄电池破碎的废酸液不经处理直接排入环境中。排放

废水应符合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；熔炼、精炼

工序产生的废气必须有组织排放，送入除尘系统；废气排放应符

合《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484-2001）。熔炼工序

的废弃渣，废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泥渣，除尘系统净化回收的含铅

烟尘（灰），防尘系统中废弃的吸附材料，燃煤炉渣等必须进行

无害化处理；含铅量较高的水处理泥渣，铅烟尘（灰）必须返回

熔炼炉熔炼；作业环境必须满足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

（ GBZ1-2002）和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》

（GBZ2-2002）的要求;所有的员工都必须定期进行身体检查，并

保存记录。企业必须有完善的突发环境事故的应急预案及相应的

应急设施和装备；企业应配置完整的废水、废气净化设施，并安

装自动监控设备。再生铅生产企业，以及从事收集、利用、处置

含铅危险废物企业，均应依法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所有

新、改、扩建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持证排污（尚

未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地区除外），达标排放。现有铅锌采选、

冶炼企业必须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。环保部门对现有铅

锌冶炼企业执行环保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定期发布环保达标

生产企业名单，对达不到排放标准或超过排污总量的企业决定限

期治理，治理不合格的，应由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决定给予停产或

关闭处理。

严禁矿山企业破坏及污染环境。要认真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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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审批和环保设施“三同时”验收程序。必须严格执行土地复垦

规定，履行土地复垦义务。按照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环保总局

《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》

要求，逐步建立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，专项用于矿山环境治

理和生态恢复。矿山投资项目的环保设计，必须按照国家环保总

局的有关规定和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中公布的政

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要求由有权限环保部门组织审查批准。露采

区必须按照环保和水土资源保持要求完成矿区环境恢复。对废

渣、废水要进行再利用，弃渣应进行固化、无害化处理 ,污水全

部回收利用。地下开采采用充填采矿法，将采矿废石等固体废弃

物、选矿尾砂回填采空区,控制地表塌陷,保护地表环境。采用充

填采矿法的矿山不允许有地表位移现象；采用其他采矿法的矿山,

地表位移程度不得破坏地表植被、自然景观、建（构）筑物等。

六、 安全生产与职业危害

铅锌建设项目必须符合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矿山安全法》、《职

业病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危害

防治条件，并建立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；新、改、扩建项目安

全设施和职业危害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
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，铅锌矿山、铅锌冶炼制酸、制氧系统

项目及安全设施设计、投入生产和使用前，要依法经过安全生产

管理部门审查、验收。必须建立职业危害防治设施，配备符合国

家有关标准的个人劳动防护用品，配备火灾、雷击、设备故障、

机械伤害、人体坠落等事故防范设施，以及安全供电、供水装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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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消除有毒有害物质设施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，必须通过地方行

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项验收。

铅锌矿山企业要依照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397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生产

活动。

七、 监督管理

新建和改造铅锌矿山、冶炼项目必须符合上述准入条件。铅

锌矿山、冶炼项目的投资管理、土地供应、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

必须按照准入条件的规定办理，融资手续应当符合产业政策和准

入条件的规定。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环保总局有关分级审批的

规定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。符合产业政策的现有铅锌冶炼企业要

通过技术改造达到新建企业在资源综合利用、能耗、环保等方面

的准入条件。

新建或改建铅锌矿山、冶炼、再生利用项目投产前，要经省

级及以上投资、土地、环保、安全生产、劳动卫生、质检等行政

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组成的联合检查组监督检查，检查工作要按

照准入条件相关要求进行。经检查认为未达到准入条件的，投资

主管部门应责令建设单位根据设计要求限期完善有关建设内容。

对未依法取得土地或者未按规定的条件和土地使用合同约定使

用土地，未按规定履行土地复垦义务或土地复垦措施不落实的，

国土资源部门要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和土地使用合同的约定予以

纠正和处罚，责令限期纠正，且不得发放土地使用权证书；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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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击矿山开采中的各种违法行为，构成刑事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

追究刑事责任；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根据

有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罚，并限期整改。

新建铅锌矿山、冶炼、再生利用的生产能力，须经过有关部

门验收合格后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《排污许可证》（尚未实行排

污许可证的地区除外）后，企业方可进行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。

涉及制酸、制氧系统的，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《危险化学品生产

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》。现有生产企业改扩建的生产能力经省级

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，也要按照规定办理《排污许可证》和《危

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》等相关手续。

各地区发展改革委、经委（经贸委）、工业办和环保、工商、

安全生产、劳动卫生等有关管理和执法部门要定期对本地区铅锌

企业执行准入条件的情况进行督查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协助

有关部门做好跟踪监督工作。

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的铅锌矿山、冶炼、再生回收

新建和改造项目，投资管理部门不得备案，国土资源部门不得办

理用地手续，环保部门不得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，金融机构不

得提供授信，电力部门依法停止供电。被依法撤销有关许可证件

或责令关闭的企业，要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

记或注销登记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定期公告符合准入条件的铅锌矿山、冶炼、

再生铅锌回收生产企业名单。实行社会监督并进行动态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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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附则

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港澳台地区除外）

所有类型的铅锌矿山、冶炼、再生利用生产企业。

本准入条件也适用于利用其他装备改造成铅锌冶炼设备后

从事的冶炼生产行为。

本准入条件中涉及的国家标准若进行了修订，则按修订后

的新标准执行。

本准入条件自 2007年 3月 10日起实施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

负责解释，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宏观调控要求进行修订。


